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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

齐小贺

客服电话

:0755-83999907

联系人

:

马利佳

网址

:www.jinqianwo.cn

3

、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的场内认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内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会员单位

(

具体名单

详见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或相关业务公告

)

进行。尚未取得相应业务资格

,

但属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会员的其他机构

,

可代理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与本基金的上市交易。

(

二

)

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

号

法定代表人

:

周明

电话

:010-50938856

传真

:010-50938907

联系人

:

崔巍

(

三

)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通力律师事务所

地址

:

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 时代金融中心

19

楼

负责人

:

韩炯

电话

:021-31358666

传真

:021-31358600

联系人

:

吕红

联系电话

:021-31358666-8776

经办律师

:

秦悦民、王利民

(

四

)

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6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湖滨路

202

号普华永道中心

11

楼

法定代表人

:

李丹

经办注册会计师

:

陈玲、胡逸嵘

电话

:(021) 23238888

传真

:(021) 23238800

联系人

:

胡逸嵘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的名称

:

海富通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五、基金类型

基金类型

:

上市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的投资目标为

:

本基金采用指数化投资方式

,

通过有效的投资程序约束和数量化风

险管理手段

,

控制基金投资组合相对于业绩比较基准的偏离度

,

实现对业绩比较基准的有效跟

踪。本基金管理人将力争控制本基金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

对值不超过

0.35%,

年化跟踪误差小于

4%

。

七、投资方向和范围

本基金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包括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新股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或增发

)

、固定收益产品、权证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

其他金融工具。其中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90%-95%,

投资于相关标的指数成份股及

备选成份股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

。现金、固定收益类资产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

投资的其他证券品种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5%-10%,

其中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

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

。

如今后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基金投资其他金融工具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取完全复制策略

,

即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构成及其权重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

合

,

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进行相应调整。当预期成份股发生调整和成份股发

生配股、增发、分红等行为时

,

或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等对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效果可能带

来影响时

,

或因某些特殊情况导致流动性不足时

,

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

数时

,

基金经理可以对投资组合进行适当调整

,

以便实现对跟踪误差的有效控制。

1.

资产配置比例

本基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90%-95%,

本基金将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

,

适当调整

基金资产的配置比例

,

以保证对标的指数的有效跟踪。如果法律法规允许

,

本基金在履行适当

程序后可以将股票投资比例提高到基金资产净值的

100%,

业绩比较基准同时相应变更

,

此事项

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2.

股票投资组合构建

(1)

股票组合构建原则及方法

本基金股票资产投资采用完全复制标的指数的方法进行投资。通常情况下

,

本基金根据标

的指数成分股票在指数中的权重确定成分股票的买卖数量。但在特殊情况下

,

本基金将选择其

它股票或股票组合对标的指数中的股票加以替换

,

这些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

1)

法律法规的限制

;

2)

标的指数成份股流动性严重不足

,

或因受股票停牌的限制等其他市场因素

,

使基金管理

人无法依指数权重购买某成份股

;

3)

本基金资产规模过大导致本基金持有该股票比例过高

;

4)

成份股上市公司存在重大虚假陈述等违规行为、或者面临重大的不利行政处罚或司法

诉讼

;

5)

预期标的指数的成份股即将调整。

为了减小跟踪误差

,

本基金按照同行业

,

相近市值

,

相关性高及

β

值相近等原则来选择替代

股票。

(2)

股票组合调整

1)

定期调整

本基金股票组合将根据标的指数的编制规则、备选股票的预期及调整公告

,

对股票投资组

合及时进行调整。

2)

不定期调整

a)

标的指数成份股日常跟踪

当成份股发生增发、配股、分红等情况或其他原因而影响成份股在指数中权重的行为时

,

本基金将根据各成份股的权重变化及时调整股票投资组合。

b)

标的指数成份股票临时调整

在标的指数成份股票调整周期内

,

若出现成份股票临时调整的情形

,

本基金将密切关注样

本股票的调整

,

并及时制定相应的投资组合调整策略。

c)

申购赎回调整

本基金将根据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情况

,

结合基金的现金头寸管理

,

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

调整

,

从而有效跟踪标的指数。

3)

跟踪偏离的监控与管理

本基金管理人将每日跟踪基金组合与标的指数表现的偏离度

,

每月末、季度末定期分析基

金与标的指数表现的偏离

,

并对跟踪误差等进行分析

,

确定跟踪误差来源

,

优化指数跟踪方案。

3.

债券资产的配置策略

本基金债券投资为在跟踪误差与流动性风险双重约束下的投资。本基金将以降低基金的

跟踪误差为目的

,

在考虑流动性风险的前提下

,

构建债券投资组合。

4.

投资决策

1)

决策依据

(1)

投资决策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

;

(2)

投资决策是根据本基金产品的特征决定不同风险资产的配比

;

(3)

投资部策略分析师、股票分析师、固定收益分析师、定量分析师各自独立完成相应的研

究报告

,

为投资策略提供依据。

2)

决策程序

本基金采用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团队式投资管理模式。投资决策委员会不定期就投

资管理业务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基金经理、分析师、交易员在投资管理过程中既密切合作

,

又

责任明确

,

在各自职责内按照业务程序独立工作并合理地相互制衡。具体的决策流程如下

:

(1)

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国家有关基金投资方面的法律和行业管理法规

,

决定公司针对市

场环境重大变化所采取的对策

;

决定投资决策程序和风险控制系统及做出必要的调整

;

对旗下

基金重大投资的批准与授权等。

(2)

投资总监在公司有关规章制度授权范围内

,

对重大投资进行审查批准

;

并且根据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

,

在组合业绩比较基准的基础上

,

制定各组合资产和行业配置的偏差度指标。

(3)

分析师根据宏观经济、货币财政政策、行业发展动向和上市公司基本面等进行分析

,

提

出宏观策略意见、债券配置策略及行业配置意见。

(4)

定期不定期召开基金经理例会

,

基金经理们在充分听取各分析师意见的基础上

,

确立公

司对市场、资产和行业的投资观点

,

该投资观点是指导各基金进行资产和行业配置的依据。

(5)

基金经理在投资总监授权下

,

根据基金经理例会所确定的资产

/

行业配置策略以及偏差

度指标

,

在充分听取策略分析师宏观配置意见、股票分析师行业配置意见及固定收益分析师的

债券配置意见

,

进行投资组合的资产及行业配置

;

之后

,

在股票分析师设定的股票池内

,

根据所

管理组合的风险收益特征和流动性特征

,

构建基金组合。

(6)

基金经理下达交易指令到交易室进行交易。

(7)

定量分析师负责对投资组合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风险评估与控制。

(8)

定量分析师负责完成内部基金业绩评估

,

并完成有关评价报告。

投资决策委员会有权根据市场变化和实际情况的需要

,

对上述投资管理程序做出调整。

九、业绩比较基准

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

中证

100

指数

×95%+

活期存款利率

(

税后

)×5%

中证

100

指数是从沪深

300

指数样本股中挑选规模最大的

100

只股票组成样本股

,

以综合反

映沪深证券市场中最具市场影响力的一批大市值公司的整体状况。在指数样本股选取方面

,

中

证

100

指数以沪深

300

指数样本股作为样本空间。 根据总市值对样本空间内股票进行排名

,

挑选排名前

100

名的股票组成样本

,

但经专家委员会认定不宜作为样本的股票除外。

如果中证

100

指数被停止编制及发布、或由其他指数替代、或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变

更导致该指数不宜继续作为目标指数的情形下

,

或者证券市场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适合投资

的指数推出时

,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原则

,

在履行适当程序以后变

更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标的指数和业绩比较基准。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股票型基金

,

属于较高风险、较高收益的投资品种。

十一、 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复核了本报告

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止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

“报告期末”

)

。

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１２８

，

８２４

，

３１０．０３ ９１．４５

其中：股票

１２８

，

８２４

，

３１０．０３ ９１．４５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１

，

９５９

，

０５９．１３ ８．４９

７

其他资产

８１

，

９７１．６６ ０．０６

８

合计

１４０

，

８６５

，

３４０．８２ １００．００

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2.1

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2.2

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４

，

２４２

，

４５４．９１ ３．０３

Ｃ

制造业

３４

，

０４１

，

０９９．８３ ２４．２８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４

，

８５５

，

０８６．９４ ３．４６

Ｅ

建筑业

５

，

４４４

，

０８１．４５ ３．８８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

，

２３８

，

８２１．３０ ０．８８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

，

９４６

，

９８４．４５ ２．１０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

，

７４１

，

８９８．２７ ２．６７

Ｊ

金融业

６５

，

８６６

，

４７１．１５ ４６．９９

Ｋ

房地产业

５

，

５９９

，

０６４．７４ ３．９９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５９５

，

５６２．５９ ０．４２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５２

，

７８４．４０ ０．１８

Ｓ

综合

－ －

合计

１２８

，

８２４

，

３１０．０３ ９１．９０

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3.1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２４７

，

９３４ ７

，

８８６

，

７８０．５４ ５．６３

２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７２７

，

９７２ ６

，

６３１

，

８２４．９２ ４．７３

３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３５３

，

３４１ ５

，

４８７

，

３８５．７３ ３．９１

４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２３７

，

１９６ ４

，

２５２

，

９２４．２８ ３．０３

５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２４８

，

０７７ ３

，

９９１

，

５５８．９３ ２．８５

６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１９６

，

１１４ ３

，

６８８

，

９０４．３４ ２．６３

７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１９４

，

３５０ ３

，

４５９

，

４３０．００ ２．４７

８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５６５

，

８２１ ３

，

１５１

，

６２２．９７ ２．２５

９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１２

，

３７６ ３

，

０６４

，

７９２．６４ ２．１９

１０ ６０１２８８

农业银行

９４０

，

０６１ ３

，

００８

，

１９５．２０ ２．１５

3.2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9.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9.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合同

,

本基金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0.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合同

,

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10.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10.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根据本基金合同

,

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1.1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中信证券

(600030)

于

2015

年

9

月

15

日公告称

,

公司总经理程博

明、经纪业务发展与管理委员会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于新利、信息技术中心汪锦岭等人因涉嫌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要求接受调查。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6

日公告称

,

因公

司涉嫌违反《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

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对该股票的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

:

本基金系指数型基金

,

对该股票的投资均系被动按照指

数成分股进行复制。

其余九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

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11.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

,

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11.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３

，

９９１．６７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

，

３８１．２５

５

应收申购款

５５

，

５９８．７４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８１

，

９７１．６６

11.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11.5

报告期末投资的股票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11.5.1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３

，

６８８

，

９０４．３４ ２．６３

重大事项

11.5.2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十二、 基金的业绩

基金业绩截止日为

2016

年

3

月

31

日。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

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一

)

本基金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

１

）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２

）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标准

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基金合同

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５０％ １．５３％ ８．７６％ １．６１％ －６．２６％ －０．０８％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８．２４％ １．５１％ －１８．２３％ １．５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９．３３％ １．２１％ －１９．８７％ １．２０％ ０．５４％ ０．０１％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１．９８％ １．１５％ １０．３７％ １．１６％ １．６１％ －０．０１％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０．５７％ １．３７％ －１２．３８％ １．３８％ １．８１％ －０．０１％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０．７１％ １．２９％ ５６．３８％ １．２７％ ４．３３％ ０．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７４％ ２．３４％ －１．１９％ ２．３４％ ０．４５％ 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基金合同

生效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４．８０％ １．５６％ －４．７９％ １．５５％ －０．０１％ ０．０１％

(

二

)

本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2009

年

10

月

30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

注

:

按照本基金合同规定

,

本基金建仓期为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建仓期满至今

,

本

基金投资组合均达到本基金合同第十五条

(

二

)

、

(

七

)

规定的比例限制及本基金投资组合的比例

范围。

十三、 基金的费用和税收

(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3

、基金上市费用

;

4

、因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经手费、印花税、证管费、过户

费、手续费、券商佣金、权证交易的结算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等

);

5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6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7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8

、基金资产的资金汇划费用

;

9

、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

10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

二

)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财产净值的

0.7%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财产净值的

0.7%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

H=E×0.7%÷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基金财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

,

由基金托管人

于次月首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2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财产净值的

0.12%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财产净值的

0.12%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

H=E×0.12%÷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财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

,

由基金托管人

于次月首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3.

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本基金作为指数基金

,

需根据与指数所有人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签署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

的约定向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支付指数使用费。通常情况下

,

指数使用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的

0.02%

的年费率计提

,

且收取下限为每季度

(

包括基金成立当季

)

人民币

5

万元。计算方法如

下

:

H=E×0.02%/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计提的指数使用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指数使用费从基金合同生效日开始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

指数使用费的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划付指令

,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

季一个月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4

、本条第

(

一

)

款第

3

至第

9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

的规定

,

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

三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本条第

(

一

)

款约定以外的其他费用

,

以及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

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

四

)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

,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

(

五

)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

六

)

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

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海富通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

动

,

对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

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

一、“第三节 基金管理人”部分

:

1.

增加了黄正红先生、黄金源

(Alex NG Kim Guan)

先生的简历。

2.

更新了俞涛先生、陈虹女士的简历。

3.

删除了邵国有先生、吉宇光先生、简伟信

(Vincent Camerlynck)

先生、戴德舜先生的简历。

4.

更新了投资决策委员会的相关信息。

二、“第四节 基金托管人”部分

: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三、“第五节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

1.

对部分场外销售机构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2.

更新了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信息。

四、“第十二节 基金的投资”和 “第十三节 基金的业绩”部分

,

根据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

,

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和基金业绩的内容

,

相关数据截止期为

2016

年

3

月

31

日。

五、“第二十四节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

,

对网上开户与交易服务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更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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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6

年

06

月

08

日在天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陶军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06

月

05

日以专人递送、

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其中出

席现场会议董事

3

人，以通讯方式参会董事

6

人。公司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在甘肃省武威市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根据公司

"

立足西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

的生产基地布局战略以及

"

以金针菇为主，多品

种协同发展

"

的种植品种发展战略，公司拟在甘肃省武威市投资人民币

5,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

公司，进行金针菇、真姬菇等食用菌工厂化种植。

武威市地处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东端，是丝绸之路自东而西进入河西走廊和新疆的东

大门，东接兰州、南靠西宁、北临银川和内蒙、西通新疆，处于亚欧大陆桥的咽喉地位和西陇海

兰新线经济带的中心地段，兰新、干武铁路、

G30

、

G312

国道贯穿全境，区位优势明显。另外，武

威保税物流中心是甘肃省首家保税物流中心， 也是目前甘肃省唯一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该

中心是连接亚洲与欧洲之间重要的货物中转集散基地，未来将建立以武威为起点的国际铁路

运输新通道。并且该地区原材料丰富，人力成本相对较低，故在此建立生产基地，既有利于巩

固公司在西北地区的市场地位，更为未来公司产品向中亚、西亚国家出口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在河南省汤阴县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根据公司

"

立足西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

的生产基地布局战略以及

"

以金针菇为主，多品

种协同发展

"

的种植品种发展战略，公司拟在河南省汤阴县投资人民币

5,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

公司，进行以双孢菇为主的食用菌工厂化种植。

汤阴县隶属于河南安阳市，总面积

646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69.8

万亩，人口

50

万，地理位置

得天独厚，交通四通八达，自古就是通衢要道，是豫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汤阴县是国

家商品粮基地县，是优质强筋小麦产区，同时也是

"

全国食用菌生产标准示范区

"

、

"

全国食用菌

十大主产基地县

"

；汤阴县产业集聚区是河南省首批省级产业集聚区之一，配套设施完善；汤

阴县及周边自然资源丰富，水资源优质充盈，电力供应有保障，煤、油供给便利，天然气供应充

足，地下水资源丰富。

公司目前食用菌品种主要为金针菇，在此投资建设以双孢菇为主的生产基地，有利于实

现

"

以金针菇为主，其他品种协同发展

"

的种植品种发展战略。中原地区人口众多，消费能力

强，且原材料丰富，同时该基地的产品又可以辐射到北京、石家庄等重要城市，故该基地的投

资建设，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公司在该地区的市场占有率，有利于进一步增加公司新的

盈利增长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在吉林省吉林市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根据公司

"

立足西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

的生产基地布局战略以及

"

以金针菇为主，多品

种协同发展

"

的种植品种发展战略，公司拟在吉林省吉林市投资人民币

5,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

公司，进行金针菇、真姬菇等食用菌工厂化种植。

吉林市位于吉林省中部， 长白山向松嫩平原过渡地带的松花江畔

,

东接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西临长春市、四平市，北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接壤，南与白山市、通化市、辽源市毗邻，为吉

林省第二大城市，东北地区重要的旅游城市、工业城市，是全国少有的水丰电足的城市，并且

该地区原材料丰富，人力资源充足。

公司目前在东北地区尚未建有生产基地，而东北地区的食用菌市场吞吐量又较大，因此

在此建设生产基地，能有效填补公司在东北地区没有生产基地的空白，同时又有利于增加公

司在东北地区的市场占有率，从而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61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06月08日

股票代码：002772� � � �股票简称：众兴菌业 公告编号：2016-061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根据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

立足西北、面向

全国、走向世界

"

的生产基地布局战略以及

"

以金针菇为主，多品种协同发展

"

的种植品种发展

战略，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5,000

万元人民币分别在甘肃省武威市、河南省汤阴县以及吉林省吉

林市投资设立三个全资子公司，每个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

2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6

年

06

月

08

日召开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该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该项对

外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

成关联交易。

二、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武威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司

（

1

）拟定名称：武威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司

（

2

）拟定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

3

）拟定住所：甘肃省武威市

（

4

）法定代表人：刘 亮

（

5

）股东及出资比例：本公司出资

100%

（

6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

7

）拟定经营范围：食用菌种植、销售；食（药）用菌和其他有益微生物育种、引种及相关产

品的研究和开发；食（药）用菌高效生产工艺及其培养基再利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信息，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备案为准。 （二）河南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

司

（

1

）拟定名称：河南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司

（

2

）拟定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

3

）拟定住所：河南省汤阴县

（

4

）法定代表人：刘 亮

（

5

）股东及出资比例：本公司出资

100%

（

6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

7

）拟定经营范围：食用菌种植、销售；食（药）用菌和其他有益微生物育种、引种及相关产

品的研究和开发；食（药）用菌高效生产工艺及其培养基再利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信息，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备案为准。 （三）吉林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

司

（

1

）拟定名称：吉林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司

（

2

）拟定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

3

）拟定住所：吉林省吉林市

（

4

）法定代表人：刘 亮

（

5

）股东及出资比例：本公司出资

100%

（

6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

7

）拟定经营范围：食用菌种植、销售；食（药）用菌和其他有益微生物育种、引种及相关产

品的研究和开发；食（药）用菌高效生产工艺及其培养基再利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信息，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备案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根据公司

"

立足西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

生产基地布局战略以及

"

以金针菇为主，多品种

协同发展

"

的种植品种发展战略，公司拟在甘肃省武威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进行金针菇、

真姬菇等食用菌工厂化种植，有利于充分利用武威市的区位优势，在国家积极推进

"

丝绸之路

经济带

"

发展战略的情况下，既有利于巩固公司在西北地区的市场地位，更为未来公司产品的

出口奠定坚实的基础；拟在河南省汤阴县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进行以双孢菇为主的食用菌

工厂化种植，有利于充分利用中原地区人口众多，消费能力强的特点，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公司

在该地区的市场占有率，同时又可以辐射到北京、石家庄等重要城市，有利于增加公司盈利增

长点；拟在吉林省吉林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进行金针菇、真姬菇等食用菌工厂化种植，既

能有效填补公司在东北地区没有生产基地的空白，同时又有利于提高公司在东北地区的市场

占有率，从而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

（二）存在的风险

随着公司全资、控股、参股子公司的不断增多，可能面临运营管理、团队建设和内部控制

等问题上带来的风险。公司将加强内部协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组建良好的经营管理团队，积

极防范和化解前述可能存在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公司尚处于设立阶段，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未来

将对公司

"

立足西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

的生产基地布局战略以及

"

以金针菇为主，多品种协

同发展

"

的种植品种发展战略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巩固西北市场，为产品向中

亚、西亚国家出口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利于双孢菇品种的进一步做大做强，进一步增加公司新

的盈利增长点；有利于填补公司在东北市场没有生产基地的空白，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

争实力。

四、备查文件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06月08日

股票代码：002772� � � �股票简称：众兴菌业 公告编号： 2016-062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07

月

1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四次、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4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

度内，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

008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根据上述会议决议，公司授权全资子公司陕西众兴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众

兴高科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2015

年

07

月，众兴高科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分别认购

7,615

万元人民币的

"

利多

多财富班车

3

号

"

理财产品和

15,400

万元人民币的

"

蕴通财富·日增利

S

款

"

集合理财计划理财

产品。《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9

） 详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2015

年

08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15,302,430.33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年产

12600

吨金针菇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同等金额

的自筹资金。《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19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5

年

10

月

13

日，众兴高科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认购的

"

利多多

财富班车

3

号

"

理财产品到期，本金和利息已到账，该专户资金共计约

7,696

万元。从

2015

年

10

月

13

日起，该账户中的

7,450

万元转为

"

七天通知存款

"

，每一个存款周期适用单独的通知存款利

率，该利率依据支取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确定。《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5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5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及

2015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资金变更暨投入子公司项目建设

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

食（药）用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

的募集资金

7,615

万元和利息，以及

"

年

产

12,600

吨金针菇生产线建设项目

"

节余募集资金

3,965.76

万元和利息，变更投向至控股子公

司陕西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陕西众兴菌业

"

）用于其

"

年产

15,000

吨食用菌（多糖

子实体原料） 一期生产线建设项目

"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资金变更暨投入子公司项目建设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4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根据上述决议，陕西众兴菌业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用于存放本次变更后用于

"

年产

15,000

吨食用菌（多糖子实体原料）一期生产线建设项目

"

的募集资金，并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等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

066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2015

年

11

月

13

日，陕西众兴菌业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签订了《交通银行

"

蕴

通财富·日增利

S

款

"

集合理财计划协议》，陕西众兴菌业以

11,000

万元人民币认购了交通银

行

"

蕴通财富·日增利

S

款

"

集合理财计划理财产品。该产品的起息日为

2015

年

11

月

13

日，计

划以客户的每笔认（申） 购交易为单位计算理财计划份额的存续天数，客户在每个开放日的

开放时间可随时申购和赎回。《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7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

2015

年

12

月

07

日，为了满足

"

年产

15,000

吨食用菌（多糖子实体原料）一期生产线建设项

目

"

的资金需求， 陕西众兴菌业从

2015

年

11

月

13

日认购的金额为

11,000

万元人民币的交通银

行

"

蕴通财富·日增利

S

款

"

集合理财计划理财产品中赎回

1,000

万；

2015

年

12

月

28

日陕西众兴

菌业从该理财产品中赎回

1,500

万；

2016

年

02

月

25

日，陕西众兴菌业从该理财产品中赎回

500

万

元；

2016

年

03

月

25

日，陕西众兴菌业从该理财产品中赎回

500

万元；

2016

年

04

月

15

日，陕西众兴

菌业从该理财产品中赎回

300

万元；

2016

年

04

月

21

日， 陕西众兴菌业从该理财产品中赎回

500

万元；

2016

年

05

月

17

日，陕西众兴菌业从该理财产品中赎回

200

万元；

2016

年

05

月

30

日，陕西众

兴菌业从该理财产品中赎回

300

万元，相应的本金及收益已到账。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部分赎回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80/087/2016-

025/039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6-044/055/58

） 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本次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部分赎回情况

为了满足

"

年产

15,000

吨食用菌（多糖子实体原料）一期生产线建设项目

"

的资金需求，

2016

年

06

月

07

日，陕西众兴菌业又从认购的交通银行

"

蕴通财富·日增利

S

款

"

集合理财计划

理财产品中赎回

300

万元，相应的本金及收益已到账。截至本公告日，陕西众兴菌业已累计赎

回

5,100

万元（含本次）。

三、截至本公告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陕西众兴菌业持有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金为

5,900

万元人民币的

"

蕴

通财富·日增利

S

款

"

集合理财计划理财产品，除此之外，公司无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06月08日

股票代码：002772� � � �股票简称：众兴菌业 公告编号：2016-063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08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于

2015

年

09

月

15

日召开的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包括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投

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在上

述额度内，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0

） 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根据上述会议，

2016

年

06

月

07

日，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营业部认购了

4,

000

万元人民币的

"

蕴通财富·日增利提升

92

天

"

理财产品。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具体实施情况

1

、购买单位：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产品名称：交通银行

"

蕴通财富·日增利提升

92

天

"

理财产品

3

、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4

、投资起始日：

2016

年

06

月

13

日

5

、投资到期日：

2016

年

09

月

13

日

6

、投资期限：

92

天（如遇产品提前终止，则本产品实际投资期限可能小于预期投资期限；

不含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提前终止日是指产品到期日前第

9

个工作日，银行有权在当天提前

终止本理财产品。）

7

、提前终止权：银行、客户均无权提前终止（赎回）该理财产品，若在观察日当天

3M Shibor

低于

2.5%

，银行有权于提前终止日提前终止本产品。若银行提前终止本产品，则将在提前终止

日后两个工作日内在交通银行网站或网点公告。

8

、预期年化收益率：

3.5%

9

、理财收益计算公式：理财本金

×

实际年化收益率

×

实际投资天数

/365

（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小数点后第

3

位四舍五入）。

10

、产品投资范围：本理财产品本金部分纳入交行资金统一运作管理，产品投资范围为货

币市场工具及固定收益工具， 其中货币市场工具占比为

30%-100%

， 固定收益工具占比为

0-

30%

。

11

、认购金额：

4,000

万元

12

、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13

、产品到账日：产品到期日当日。客户应得的理财收益及理财本金在到期日与资金实际

到账日之间不计利息及理财收益。

14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及应对措施

（一）风险提示

本理财计划为保证收益型产品。银行保障理财资金本金，并按产品说明书约定的投资收

益率（年率）向投资者计付理财收益。银行有权于提前终止日提前终止该产品，如银行行使提

前终止的权利，则实际投资期限小于预期投资期限，投资者实际获得的理财收益将少于按预

期投资期限计算可以获得的收益。本理财计划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风险：

1

、信用风险：本理财产品所投资的债券或其他资产，可能因债务人违约或者其他原因在

投资期限届满时不能足额变现，由此可能导致本理财产品遭受损失。

2

、流动性风险：除产品协议另有约定外，在单期产品投资期限内客户无提前终止权，单期

产品投资期限内如果客户产生流动性需求，可能面临理财产品不能随时变现，持有期与资金

需求日不匹配的流动性风险，理财产品单期产品投资期限内允许赎回的，若发生巨额赎回，投

资者将面临不能及时赎回理财产品的风险。

3

、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项下的投资组合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

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本期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

流程的正常进行。

4

、提前终止风险：在投资期限内，如果发生银行提前终止本产品，客户可能面临无法按预

期产品投资期限（若有）取得预期收益的风险。

5

、信息传递风险：本理财产品不提供纸质账单。投资者需要通过登录交通银行网上银行

或到交通银行营业网点查询等方式，了解产品相关信息公告，投资者应根据本理财计划协议

所载明的公告方式及时查询本理财计划的相关信息，如果投资者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

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公司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并由此

影响公司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公司自行承担。双方在补充协议

/

补充条款

中理由另有约定的除外。前述约定不免除因银行过错导致依法因由银行承担的责任。

6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由于不可抗力或国家政策变化，

IT

系统故障，通讯系统故

障、电力系统故障，金融危机，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非银行所能控制的原因，可能对理财产品

的成立，投资运作、资金返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造成影响，可能导致理财产品收益降低乃至

为零。对于由于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客户须自行承担，银行对此不承担

任何责任。双方在补充协议

/

补充条款中另有约定的除外。前述约定不免除因银行过错导致依

法因由银行承担的责任。

（二）应对措施

1

、公司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所购买

理财产品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30

号：风险投资》所

涉及的品种；

2

、公司财务部设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

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

、公司审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事前审核、事中监

督和事后审计；

4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自有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所需

资金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

展。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

回报，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四、本次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赎回情况

为补充流动资金，

2016

年

06

月

07

日公司全部赎回于

2016

年

02

月

03

日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兰州西固支行认购的

1,000

万元人民币的

"

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

'

步步生金

8688

号

' "

理财产品，相应的本金和收益已到账。《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

2016-007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截至本公告日未到期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2016

年

02

月

19

日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营业部认购了

3,000

万元人民币

的

"

蕴通财富·日增利

S

款

"

理财产品。为了补充流动资金，

2016

年

03

月公司从该笔理财产品中

赎回

500

万元；

2016

年

04

月

15

日公司又从该笔理财产品中赎回

700

万元； 公司近日从该理财产

品中又赎回

600

万元，相应的本金及收益已到账。已累计赎回

1,8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

持有

1,200

万元的交通银行

"

蕴通财富·日增利

S

款

"

理财产品。《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6-024/40/45/056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6

年

03

月

10

日，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营业部认购了

7,000

万元人民币

的

"

蕴通财富·日增利

94

天

"

理财产品。《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

2016-029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6

年

04

月

06

日，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营业部认购了

1,500

万元

"

蕴通

财富·日增利

" S

款理财产品。《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

2016-043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6

年

04

月

07

日，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营业部认购了

7,000

万元

"

蕴通

财富·日增利

92

天

"

理财产品。《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6-043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6

年

05

月

26

日， 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营业部认购

8,000

万元人民币

的

"

蕴通财富·日增利

"S

款理财产品。《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

2016-057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6

年

06

月

07

日，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营业部认购了

4,000

万元人民币

的

"

蕴通财富·日增利提升

92

天

"

理财产品。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

28,

700

万元。除此之外，公司再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六、过去十二个月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

期的金额共计

5,900

万元，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

28,700

万元。

七、备查文件

《交通银行

"

蕴通财富·日增利提升

92

天

"

理财产品协议》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06月08日


